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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度憲二字第 295號聲請案不受理決議 

不同意見書 

黃虹霞大法官提出 

蔡明誠大法官、黃瑞明大法官、 

詹森林大法官、謝銘洋大法官加入 

 

就大法官言：大法官未能繼本院釋字第 737 號及第 762

號解釋，分別建構偵查中羈押閱卷制度及審判中無辯護人之

被告之資訊獲知權制度，尤其是在本院刑事廳可能因而體認

刑事訴訟法規範不足，而已盡責主動於 109年修改刑事訴訟

法，增訂再審閱卷制度並賦予被害人資訊獲知權等之後，進

一步經由受理本件聲請而促成刑事訴訟法修法，完備非常上

訴閱卷制度最後一哩路，為德不卒，實在可惜，也令人喟嘆！ 

就刑事訴訟法主管機關之司法院而言：未在 109年修法

建構再審閱卷及被害人資訊獲知權制度同時，一併處理非常

上訴閱卷事宜之規範不足問題，其可能之理由或為「尊重檢

察總長之非常上訴權」，認非常上訴閱卷入刑事訴訟法規範

之，應由檢察官所屬之法務部提案。惟謙虛在很多場合應被

肯定為美德，但是非常上訴閱卷制度入刑事訴訟法而不致淪

為屬一般程序之政府資訊公開範疇，事關被告人權保障，更

與整體審檢辯司法架構平等穩固直接相關，司法院實不可再

謙抑，而應當仁不讓！ 

就檢察官言：除非檢察官否定審檢辯平等鼎立，為撐起

司法大鼎之所必要，而認為審檢辯應不平等；除非檢察官自

認其已非司法之一環，而應回歸行政官本質，否則檢察官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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麼可能會同意非常上訴閱卷事宜不必入刑事訴訟法，而屬為

行政法性質之政府資訊公開法所規範之範疇? 

唉！本件聲請原因事實，雖然起因於：得否限制辯護人

為非常上訴目的拷貝路口監視錄影帶之小小爭議，但小石頭

所激起的漣漪是……，本件實質關涉司法改革能否成功！ 

 

一、原因案件事實 

聲請人李劍非律師受當事人委任聲請非常上訴，依刑事

訴訟法第 33 條及檢察機關律師閱卷要點第 2 點、第 11 點等

規定，向最高檢察署請求閱覽受委任聲請非上訴案件之確定

終局判決卷宗，經最高檢察署拒絕其檢閱並拷貝卷內相關監

視設備影像之光碟片及錄（音）影帶。聲請人不服，循序提

起行政救濟，末經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418 號確定

終局判決駁回上訴。確定終局判決認為，刑事訴訟法並未規

定刑事判決確定後卷宗之閱覽揭露事項，應回歸檔案法或政

府資訊公開法之適用，並據此駁回聲請人之上訴。 

聲請人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 33 條及

檢察機關律師閱卷要點第 2 點、第 11 點等規定限制辯護人

之閱卷權，侵害刑事被告之訴訟權，向本院聲請解釋。 

二、閱卷權應為辯護律師之固有權利 

本席於本院釋字第 737 號解釋所提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

意見書中，即曾指出審檢辯共為民主法治國家之司法基石。

刑事被告之辯護律師有其公益本質及職責，刑事訴訟法第

346 條明定律師得為被告利益上訴、第 245 條規定辯護人為

依法執行職務者應獨立於被告而負保密責任，均顯示律師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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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訴訟程序中有其獨立之地位。1律師既有其獨立於被告之

地位，從憲法層次而言，律師基於其獨立地位，其為維護被

告利益所應具有之權利，固然與被告訴訟權之保障密切相

關，但應為辯護律師之固有權利，而非由被告傳來之權利，

閱卷權即為其中之一。2 

三、刑事訴訟法未規定律師得為聲請非常上訴而閱卷，

實務上給閱，是種恩惠？ 

或有認為刑事訴訟法未規定律師得為聲請非常上訴而

閱卷，檢察機關律師閱卷要點第 2 點、第 11 點等規定讓律師

得為此而閱卷，已是種恩惠，就特定事項限制、禁止檢閱或

拷貝，亦無妨礙。惟如前所述，律師為被告之利益，其閱卷

之權利應受憲法保障，檢察機關律師閱卷要點第 2 點規定：

「律師因受委任聲請交付審判、再審或非常上訴，得就駁回

處分、判決確定之刑事案件及相關聯之不起訴、緩起訴處分

確定案件向保管該案卷之檢察機關聲請閱卷。但涉及另案偵

查不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保密之事項，得限制或禁止之。」

看似在無法律明文下「賦予」律師閱卷權，但律師之閱卷權

既為憲法所保障之權利，自非恩惠，且屬命令性質之前開要

點但書規定實為對律師閱卷權之限制，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

及比例原則等。 

四、政府資訊公開法、檔案法等之資訊請求權與辯護律

師閱卷權不同 

確定終局判決見解認為，因刑事訴訟法並未規定刑事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請參見本院釋字第 737號解釋本席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。 
2 就辯護人之法律地位及其閱卷權之性質，請參見本院釋字第 737號解釋蔡明誠

大法官提出、本席加入之協同意見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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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確定後卷宗之閱覽揭露事項，故應回歸政府資訊公開法、

檔案法之適用。刑事判決確定後之卷宗，向非當事人及其委

任律師以外之人為揭露，當然應適用政府資訊公開法、檔案

法等，惟此係基於對政府之資訊請求權。本件所涉及的是被

告（當事人）所委任辯護律師的閱卷權，與被告（當事人）

之訴訟權有密切關聯，不該與第三人的資訊請求權混為一

談。又訴訟卷宗非一般政府檔案。是政府資訊公開法等難認

係檢察機關律師閱卷要點之適當法源。 

五、檢察機關律師閱卷要點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

非常上訴屬刑事訴訟程序之一環，閱卷權係被告及其辯

護律師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，刑事訴訟法就偵查中之羈押、

審判中及再審等程序，均明定辯護律師有不受限制之閱卷

權，非常上訴何獨不應然？而刑事訴訟法也未賦予檢察機關

得以上開要點對律師之閱卷權為限制。是上開要點違反法律

保留原則。 

六、刑事判決確定後，律師為提起非常救濟之閱卷權不

該因「涉及另案偵查不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保密之事項」而

有所限制，因此上開要點第 2 點但書規定不符比例原則 

非常救濟程序與通常救濟程序，都屬刑事訴訟法之一

環，律師在其中之功能亦相同。因此，刑事判決確定後，辯

護律師為提起非常救濟的閱卷權，應與審判中之閱卷權無

異，刑事訴訟法 109 年 1 月 8 日修正公布之第 429 條之 1 第

3 項規定：「第 33 條之規定，於聲請再審之情形，準用之。」
3明文規定再審情形中，律師有與審判中相同之閱卷權，即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其立法理由為：「聲請再審無論基於何種事由，接觸並瞭解相關卷證資料，與聲

請再審是否有理由，以及能否開啟再審程序，均至關重要。原法並未明文規定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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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此一道理。同理，聲請非常上訴之情形，律師也應有刑事

訴訟法第 33 條的閱卷權，現行刑事訴訟法未有準用規定，同

係規範未足。上開要點第 2 點但書就「涉及另案偵查不公開

或其他依法應予保密之事項」為限制，該限制規定不妥當。 

再者，刑事判決確定後，辯護律師所請求閱覽、抄錄之

卷宗，與審判中之卷宗並無不同，在審判中既然不得因「涉

及另案偵查不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保密之事項」，而限制律

師閱卷權，在判決確定後，為何有必要基於此理由而限制律

師為聲請非常上訴之閱卷權，殊難想像。抑且就被告及其辯

護人言，因已行公開審判程序，卷宗資料全部俱已對被告及

其辯護人公開，早已非屬應秘密之事項，更有何限制必要？

綜上，上開限制亦不符比例原則。 

七、本件原因案件之更審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7 年

度訴更一字第 27 號判決，於五、本院之判斷之（四）、3、（5）

部分稱：「倘將系爭資訊以拷貝方式交付原告（按：指本件聲

請人）持有，難保系爭資訊遭複製後可能被變造失真或在外

傳播之疑慮」，隱含對律師之不當指控，尤難接受。此部分似

也揭露法官（應是部分，非全部）對律師之至少潛在之不信

賴甚至歧視！果如此，為司法基石之審檢辯三足平等鼎立恐

不免傾斜，司法改革成功路遙！ 

本席認本件應予受理，爰提出不同意見書如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請權人之卷證資訊獲知權，致生適用上之爭議，規範尚有未足，爰增訂本條第 3

項，俾聲請權人或代理人得以聲請再審為理由以及在聲請再審程序中，準用第 33

條之規定，向法院聲請獲知卷證資訊。」立法院公報 108卷 101期院會紀錄，頁

192-195。 


